职务创作著作权归属证明

  杨晓梁   为本公司 法人代表     ，其任职期间所创作的  “招牌口号宣传”的图形   作品，是利用单位资源所创作的，是实属职务创作行为，该作品的著作权归                  公司所有。

作者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
日期： 2010年3月10日     日期：2010年3月10日

